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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由浙江蓝箭万帮标准技术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制定。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高妍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后）：传化集团日用品有限公司、浙江方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宇高化工有限公司、浙江蓝箭万帮标准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兰茜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方圆检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束毅峰、李旭东、谭振保、肖先锋、项宝军、张丽阳、周鹏、傅文英、王素娟、

马晓艳、蒋鑫、刘敏芳。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史婉君。 

本文件由浙江蓝箭万帮标准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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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抑菌洗手液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泡沫抑菌洗手液（以下简称洗手液）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清洁及抑菌功能的泡沫洗手液。 

本文件不适用于非水洗型洗手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3173—2021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试验方法 

GB/T 13531.1—2008  化妆品通用检验方法  pH值的测定 

GB/T 15818  表面活性剂生物降解度试验方法 

GB 15979—2002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GB 19877.1  特种洗手液 

GB/T 38496  消毒剂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 

GB 38598  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通用要求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75号令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二部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定义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研发设计 

应具备高抑菌率、无皮肤刺激性的泡沫洗手液配方设计研发能力。 

4.2 原辅材料 

4.2.1 水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二部纯化水的要求。 

4.2.2 表面活性剂应按 GB/T 15818 的规定进行，其中生物降解度≥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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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艺与装备 

4.3.1 配制应采用制造执行系统（MES 系统）。 

4.3.2 灌装应采用全自动灌装机，灌装车间应达到 10 万级净化车间要求。 

4.4 检验检测 

4.4.1 应配备数显恒温水浴锅、电子天平、酸度计、电热恒温培养箱、霉菌培养箱等检测设备。 

4.4.2 应具备感官指标、总活性物含量、pH 值、部分微生物指标等项目的检测能力。 

5 技术要求 

5.1 感官指标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指标 

名称 要求 

外观 
不分层，无悬浮物或沉淀，无明显机械杂质的均匀产品（加入均匀悬浮颗粒

组分的产品除外） 

气味 无异味，符合规定香型 

泡沫 挤出后呈泡沫状，无明显液体析出 

5.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名称 要求 

总活性物含量/（%）     ≥ 9.0 

pH值（25 ℃，原液） 4.0～8.5 

耐热 
45 ℃±1 ℃，保持24 h，恢复至室温后观察，无异味、无分层和无变色现象，

透明产品不混浊。 

耐寒 
-10 ℃±2 ℃，保持24 h，恢复至室温后后观察，无异味、无分层和无变色现

象，透明产品不混浊。 

5.3 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卫生指标 

名称 要求 

       甲醇含量/（mg/kg）     ≤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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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续） 

名称 要求 

       甲醛含量/（mg/kg）     ≤ 500 

     二噁烷含量/（mg/kg）     ≤ 10 

重金属含量（以铅计）/（mg/kg）≤   5 

         砷含量/（mg/kg）     ≤ 1 

         汞含量/（mg/kg）     ≤ 0.5 

         镉含量/（mg/kg）     ≤ 5 

5.4 微生物指标 

微生物指标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微生物指标 

名称 要求 

菌落总数/（CFU/g）                        ≤ 200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CFU/g）                ≤ 100 

耐热大肠菌群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 不得检出 

5.5 抑菌率指标 

抑菌率指标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抑菌率指标 

试验菌种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 

min 

抑菌率 

% 

大肠杆菌 原液 2 ≥95 

金黄色葡萄球菌 原液 2 ≥95 

5.6 皮肤刺激性指标 

皮肤刺激性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皮肤刺激性指标 

项目 指标 

急性一次完整皮肤刺激性试验 无刺激性 

5.7 抑菌稳定性 

原包装产品在保存条件下的抑菌稳定性符合产品保质期要求。 

5.8 净含量 

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75号令《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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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感官试验 

6.1.1 外观 

按GB 19877.1中“外观”的规定进行。 

6.1.2 气味 

按GB 19877.1中“气味”的规定进行。 

6.1.3 泡沫 

挤出泡沫，在自然光下目测。 

6.2 理化指标试验 

6.2.1 总活性物含量 

按GB/T 13173—2021中7.4.1的规定进行。 

6.2.2 pH 值 

按GB/T 13531.1—2008中6.1.2直测法的规定进行。 

6.2.3 耐热 

按GB 19877.1中“耐热”的规定进行。 

6.2.4 耐寒 

按GB 19877.1中“耐寒”的规定进行。 

6.3 卫生指标试验 

6.3.1 甲醇含量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2.22的规定进行。 

6.3.2 甲醛含量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4.6 的规定进行。 

6.3.3 二噁烷含量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2.19 的规定进行。 

6.3.4 重金属含量（以 Pb 计）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的有关规定进行。 

6.3.5 砷含量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的有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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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汞含量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的有关规定进行 

6.3.7 镉含量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的有关规定进行。 

6.4 微生物指标试验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的有关规定进行。 

6.5 抑菌率指标试验 

按GB 15979—2002中附录C的规定执行。 

6.6 皮肤刺激性试验 

按GB/T 38496的规定进行。 

6.7 抑菌稳定性试验 

按GB 15979—2002中附录C的规定进行。 

6.8 净含量 

按JJF 1070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 

7.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7。 

表7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1 外观 5.1 6.1.1 √ √ 

2 气味 5.1 6.1.2 √ √ 

3 泡沫 5.1 6.1.3 √ √ 

4 总活性物含量 5.2 6.2.1 √ √ 

5 pH值 5.2 6.2.2 √ √ 

6 耐热 5.2 6.2.3 — √ 

7 耐寒 5.2 6.2.4 — √ 

8 甲醇含量 5.3 6.3.1 — √ 

9 甲醛含量 5.3 6.3.2 — √ 

10 二噁烷 5.3 6.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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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续）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11 重金属含量（以铅计）   5.3 6.3.4 — √ 

12 砷含量 5.3 6.3.5 — √ 

13 汞含量 5.3 6.3.6 — √ 

14 镉含量 5.3 6.3.7 — √ 

15 

微生物指

标 

菌落总数 5.4 6.4 √ √ 

16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 5.4 6.4 √ √ 

17 耐热大肠菌群 5.4 6.4 — √ 

18 金黄色葡萄球菌 5.4 6.4 — √ 

19 铜绿假单胞菌 5.4 6.4 — √ 

20 抑菌率指标 5.5 6.5 — √ 

21 毒理性指标 5.6 6.6 — √ 

22 抑菌稳定性 5.7 6.7 — √ 

23 净含量 5.8 6.8 √ √ 

注：“√”为需要进行检测的项目，“—”为不需进行检测的项目。 

7.1.2 型式检验 

7.1.2.1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7。 

7.1.2.2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式生产时，原料 、配方、工艺、管理等方面（包括人员素质）有较大改变，或设备改造可

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b) 正常生产时，应定期进行型式检验，每年至少一次； 

c)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行业管理部门和质量監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2 产品组批与抽样规则 

7.2.1 组批 

产品按批交付和抽样验收，由一次交付的同一类型、同一规格、同一批号的产品组成一交付批。生

产单位交付的产品。应先经其质量检验部门按GB 19877.1的本部分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收货方凭产

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验收，必要时可按下述规定在一个月内抽样验收或仲裁。 

7.2.2 抽样规则 

7.2.2.1 收货方验收、仲栽检验所需的样品，应根据产品批量大小按表 8 确定样本大小，交收双方会

同在交货地点从交付批中随机抽取样本。 

7.2.2.2 验收产品的销售包装时，应检查样箱中全部销售包装，合格判定率为 5 %。 

注：合格判定事是判定批产品合格所允许的最大不合格品率。本处是指渗漏瓶数、漏贴商标和标签不清的粗数与样

品总瓶数的百分比。 

7.2.2.3 产品检验时，从每个样本箱中随机取 2 小件（瓶、袋），使总量约 3 kg（若取 2 小件不够时，

可适当增加件数；若过多应集中后，二次随机抽取）。取出的样品按 GB/T 13173 分样，然后分装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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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干燥洁净的密封容器中，开封签。标签上应注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日期（或批号）、抽样日期、生

产厂名及双方抽样人签名等项目。交收双方各执一份进行检验，第三份由交货方保管，备件藏检验之用，

其保管期不超过一个月。 

表8 批量和样本大小 

批量/箱 2～15 15～25 26～90 91～150 151～500 501～1 200 1 201以上 

样本大小/箱 2 3 5 8 13 20 32 

7.3 判定规则 

7.3.1 检验结果按修约值比较法判定合格与否。如指标有一项不合格，可重新取两倍箱样本采取样品，

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若复检合格，则判该单包装不合格，

该批合格。 

7.3.2 交收双方因检验结果不同，如不能取得协议时，可商请仲裁检验，仲裁结果为最后依据。 

8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签 

按 GB 38598 规定进行。 

8.2 包装 

按GB 19877.1规定进行。 

8.3 运输 

运输装卸应轻搬轻放，不得倒置，避免日晒雨淋，严禁箱上踩踏和堆放重物。 

8.4 贮存 

8.4.1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且不受阳光直晒、雨淋的场所。 

8.4.2 堆垛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堆垛高度要适当，避免损坏大包装。 

9 质量承诺 

9.1 在正常运输、贮存且包装完整和未经启封的情况下，自产品出厂之日起 24 个月内，出现因厂家原

因造成的产品质量问题，生产商应予以免费更换。 

9.2 建立出厂产品溯源体系，实行全程质量监控。  

9.3 根据客户需求，利用电话、微信、呼叫中心等途径及时给予客户咨询和支持。用户对产品质量有

异议时，生产商应在 48 小时内做出处理和响应，72 小时为客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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